Existentialism 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涵括了極廣的題目和作者，從基督教、猶太教，到無神論者；從祁克果（Kierkegaard{\LinkToBook:TopicID=683,Name=Kierkegaard ,Sφ●ren Aabye}）、雅斯培（K. Jaspers, 1883～1969）、沙特（J. P. Sartre, 1905～80）、海德格（Heidegger{\LinkToBook:TopicID=544,Name=Heidegger, Martin}），到卡謬（A. Camus, 1913～60）、馬賽爾（G. Marcel, 1889～1973），和衛爾（S. Weil, 1909～43）。表達的方式有戲劇、文學、詩、藝術、音樂、心理分析和哲學。不同的作者中有一共同點，就是拒絕被納入任何一派一系的思想或哲學，否認任何體系、信條的合法性，認為傳統哲學是膚淺的，與現實生活沒關聯。基本上，存在主義是對惟理主義者的一種反叛，認為他們單靠理性，總是越不過最明顯的問題，與一般人失去聯繫，又忽視了最現實的需要。同樣地，存在主義亦反叛浪漫主義（Roman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029,Name=Romanticism}），認為浪漫主義者只顧自欺欺人地逃避此時此地的生存恐懼，以及對人無理的樂觀。
　　以存在主義反對一切建制的作風來看，維繫他們的，就是說什麼都模模糊糊，不肯直說。他們認為存在主義是要去經歷的，不是教得來的。
　　主題
　　1.焦慮（Angst）、恐懼與死亡。存在主義者要對一個全人說話，包括他由生到死的整個歷程。事實上只有當人面對死亡，才會認真想到存在的問題；這些人生最基本的事實，和我們對它的經歷，給人帶來無限的焦慮、恐懼，以及本體論的迷惑──對存有（being）的驚異；而引起這些反應的，就是人對受苦與生命無意義的經歷。
　　2.存有與存在（being and existence）。存在主義關心存有和非存有的問題，希望找出它們的本質是什麼。存有和非存有不是一般概念能涵括的；而企圖把它們變成一條公式來表達，也註定要失敗。沙特分開存有的物體，指出它們單憑自己便可存在（en soi），是現在的、隨手可得，給人使用，甚至是濫用。另一種存有是一種有自覺能力的存有（pour soi），是可以塑造其他或自己存在形態的能力。對海德格來說，存有（being）只能透過分析時間才能明白。暫時性（temporality）是所有存在的基本構成體，分成過去、現在與將來，他稱之為「關顧」（care）。與過去、現在、將來平行的，就是事實（facticity）、墮落（forfeiture），與可能（possibility）。人性本身就是一個可能，因為它站在一個開放的將來之前，永遠是在進程中，又未完成；人性也是一個事實，他的昨日受著遺傳、環境，及過去的經驗模成，他的將來亦不免受此影響；人性是「墮落」的，因為他一直想隱藏於現在，以逃避過去與將來的責任。人的存在實際上無時不面對選擇，一種不忠於自己（inauthentic）的存在，就是一種缺乏勇氣的存在，只是活在現在、過去或將來，一直拒絕承認事實與可能。忠於自己的存在卻是勇敢的，敢於按照過去的亮光，向將來敞開，而作出活於現在的選擇。一個有勇氣的自我，是一個整全、穩定、較耐久的結構，能保持存在之兩極的均衡，並且使可能成為真實。
　　3.意向性（intentionality）。存在主義者重視人內心種種經驗，如意志、感情、信仰、想像力及意向等，這些可以透過研究人的意識而知道。他們認為明白各種知識的關鍵，不是研究外在的行為，而是內裡的現象。
　　4.荒謬性。存在主義者相信︰任何一件事，或每一件事加起來，都沒有意義，世界本身就是荒謬，沒有目的；作人的意義，就是在種種荒謬之下作選擇。
　　5.個人與選擇。人整個存在的核心就是選擇，一個有自我意識的存在體，就是一個會選擇的存在體；我們就是我們所選擇的，透過選擇，我們創造了自己。但選擇本身沒有理性基礎或任何目的可言，故選擇什麼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去選擇。在存在主義的戲劇、文學和詩中，作者大多數是集中在人面對不可能的選擇時所陷的困境，特別是道德的兩難，和人面對荒謬時要作的選擇。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作出選擇，因為群眾只是一個謊話，一直叫我們逃避責任，故每一個人都要為自己的存在作出選擇。
　　對神學的影響
　　透過海德格的作品，存在主義對神學的影響十分巨大，我們可以在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、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、田立克（Tillich{\LinkToBook:TopicID=1165,Name=Tillich, Paul}），和麥夸里（Macquarrie{\LinkToBook:TopicID=760,Name=Macquarrie, John}）的作品看出來。釋經與講道就是一個存在的時刻，人要對神的道及呼召作回應，好活出真實的生命。耶穌是真實存在的完美典範。是因著他們對存有（being）的特別了解，以致田立克說，神只是「我們存有的基礎」，本身卻不是一個存有；這對神學的認識論（Epistem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09,Name=Epistemology}）和本體論，都有頗大的影響（參存有，Being{\LinkToBook:TopicID=196,Name=Being}）。存在主義哲學家研究的，正是人最基本的存在問題，神學的目的，似乎正是要為這問題提供答案。
　　其他作者如馬賽爾和衛爾認為，過去的神學太抽象了；對他們來說，神學是一種參與，本質是道成肉身的，特別強調人的經驗有其本體價值；故神學的任務就是對話與相通︰是一個個體的「我」（'I'），與永恆的「」（'Thou'）相交，這才會誘發信心和確據。
　　評估
　　從積極一面來說，存在主義哲學家提醒我們，真實的宗教必須是個人的，關心人真實的需要，並且要人活得像人。存在主義者為我們描繪出，沒有神的生命的真相，毌怪乎有些人認為，「神死神學」（God-is-Dea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511,Name=God-is-Dead Theology}）的根源，就在存在主義裡面。
　　但從反面來說，存在主義好些最基本的命題，都是自我矛盾的，就如「任何事物都是無意義的」；把好些相關的概念一刀切開，斷然割裂了，例如人的意志與他整個人、個體與群體、內心生活與外在生活等。它過度注意超常，和奇特的事例，對平常經驗就忽略了，且對「存有」概念的解釋太狹窄，未能作出有系統的詮釋。從神學的意義來說，存在主義的危險，是它完全否定客觀的價值，不認為人可以真正認識神，並且把一個本質上屬人文主義和無神的哲學，當作神學的藍本，這都是不理想的，也是為什麼存在主義的神學，很多時候都太著重人的經驗，又讓現代文化的準則，成了批判神學的標準，所以這種倒果為因的割讓是不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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